佛光大學臨時住宿申請辦法
八十九年八月十日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廿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第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五年一月十九日第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五年八月三十日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1條 本校為提供兼任教師及邀訪貴賓之臨時住宿特訂定佛光大學臨時住宿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校可提供臨時住宿之空間，包括校本部及城區部之招待所。

第3條 除特殊情況外，臨時住宿應於三天前，至總務處辦理住宿申請，依申請順序安排住宿，額滿為限。

第4條 申請臨時住宿皆須由系所助理或外賓邀訪單位之承辦人至總務處提出申請。申請住宿之順序為兼任老師、邀訪之學者及外賓優先；當臨時住宿有空床時，可開放專任老師、職員等申請，供其本人及親眷友人住宿，一次以申請一天為限。

第5條 住宿每日酌收單人房清潔費伍百元整、雙人房清潔費捌百元整，兼任教師申請住宿則減半收費，費用由系所支付。
第6條 各單位承辦人請於住宿當日下午四點至總務處保管組拿鑰匙，退宿請於次日上午十一點前將鑰匙歸還。

第7條 借城區部招待所，若有汽、機車須停放於地下室，請事先告知。

第8條 借城區部招待所，請配合門禁管制於當日晚上十點前進入，退宿請於當日上午十二點以前辦理退宿手續。

第9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